填表说明及报送附件要求
1、“单位名称”一栏应填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全称；若是两个单位联合申报，应将主要单位填写在前，中间用顿号分隔。
2、“地址”一栏应填写企业详细地址，不超过40个汉字。格式为：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。
3、“负责人”为企业总负责人或生产负责人。“联系人”为负责产品申报工作的专职人员。并填入各自联系电话。
5、“电子邮箱”为联系人的邮箱。
6、“企业简单情况说明”是在上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可补充有关企业需要特别说明的部分，并根据工信部《环保装备“十二五”规划》中“专精特新”的要求，主要描述如单位类型、业务领域、企业特点等内容。
7、“注册商标”，填写注册商标中文名，请提供商标注册证复印件。
8、“主导产品名称”，按产品类别列举出企业的主导产品，仅列出大类，不需要规格型号，如格栅除污机、垃圾焚烧炉等。
9、“主导产品执行标准水平”，填写主导产品执行的生产标准，如执行企标或国际标准，请提供标准复印件，如执行行标（国标）可不提供。
10、“企业及主导产品省级以上获奖情况”，如企业及主导产品获得省级以上奖励（不含认证），请逐一填写，并提供证书复印件。
11、“质量体系认证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” ，如有，则提供证书复印件。
12、“主导产品合格检测报告”，如有，则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。
12、“主导产品获得国家级认证情况”，如主导产品获得国家级环保产品认证，请提供证书复印件。
13、“企业及主导产品承接或参与工程投资情况”，如企业曾承接或参与省级以上重点工程，列出该工程的名称、总投资额、供应的主导产品名称及其供货合同总额。
14、“所获专利情况”填写专利名称，并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。
15、“主导技术产品查新情况”填写查新的主导产品名称及查新机构名称，并提供查新证书复印件。
16、“主导技术产品鉴定情况”，如有省部级以上鉴定，请填写鉴定产品名称及鉴定机构名称，并提供鉴定证书复印件。
17、“主导产品入选《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（2011年版）》情况”，核对《鼓励目录》，列出符合要求的主导产品名称及对应《鼓励目录》中的技术装备名称。
18、“企业“十二五”期间的规划或发展方向”根据工信部《环保装备“十二五”规划》的要求，企业从产品研发、固定资产投资、市场拓展等方面制定十二五期间的工作计划。
注：所报送的附件材料均为一份。
